
北京市 ２０２２ 年中央直达资金决算表

表十四 单位： 万元

序号 资金名称 收入 支出数

直达资金（合计） ４，５６０，２９０ ４，４４１，０９４

（一） 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 ３，６４０，９００ ３，５６９，７９１

１ 　 　 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转移支付 ２，８９０，４００ ２，８８９，７２０

２ 　 　 其他减税降费资金转移支付 ７５０，５００ ６８０，０７１

（二）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８７１，００４ ８６６，８６５

３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３６４，７２８ ３６４，７２８

４ 　 　 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１，８１６ １，８１６

５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１８，３９５ １７，８８４

６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２，６２８ ２，６２８

７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 １０，４０８ １０，３２４

８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７，４４６ ６，１８２

９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１７，４６０ １７，４６０

１０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４２，８８７ ４２，６６９

１１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４，１７４ ４，１７１

１２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１８，７５１ １８，７５１

１３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６９，９０９ ６９，０５０

１４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 １，２１４ １，２０１

１５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 ３，５２５ ３，５２５

１６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１０６，７００ １０６，７００

１７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２４，１７４ ２４，１７４

１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４０，５４０ ４０，５４０

１９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８，９５３ ８，９５３

２０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１，７９５ １，７９５

２１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２９４ ２９４

２２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２８，０６８ ２８，０６８

２３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 １，６８８ １，６８３

２４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４９，５２２ ４８，３９６

２５ 　 　 就业补助资金 ４５，９２９ ４５，８７４

（三） 一般性转移支付 ４４，６３０ ８６４

２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２，０００ ８４０

２７ 　 　 体制结算－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贴息资金 ４２，６３０ ２４

（四） 专项转移支付 ３，７５６ ３，５７５

２８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３，７５６ ３，５７５

０４１


